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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
,

是一个司法精神医学问题
,

同时也是一个法学间题
,

而且主要是一个法学问题
。

这不仅因为司法精神医学部门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所

作出的鉴定
,

最终将作为刑事证据而在司法部门对精神疾病患者犯罪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发挥

作用
,

而且因为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作出鉴定
,

必须以刑法为根据
。

我国刑法第

15 条的规定是目前在我国制定精神疾病患者的邢事责任能力和处理精神疾病患者犯罪的法律

根据
。

自刑法实施以来的实践证明
,
这条规定对有效地保护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

,

准确

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
,

是有重要积极作用的
。

但是在多年的实践中
,

这条规定也暴露出一些

不妥和缺陷之处
。

这些不妥和缺陷
,

已经给司法精神医学刑事鉴定工作带米困难
,

并在一些

理论问题上造成认识上的混乱
。

现在有必要根据我国司法精神医学刑事鉴定的实践和司法部

门处理精神疾病患者犯罪的经验
、

教训
,

以及精神医学的新成果
,

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刑事责

任能力问题进行重新认识
,

在搞清有关理论间题的基础上
,

对我国刑法有关规定 作 出 必 要

均
、

审慎的修改和补充
。

一
、

关于
`

精神病
”

的概念问题

精神病的概念有广狭两义
。

广义的精神病
,
就是精神疾病 ( m e n t a l一 i l l n e s s , p s y c

h i-

* : t r i e d i s o a s e s

)
。

精神疾病
,

又称精神障碍 ( m e n t a l d i s o r d e r s

)
,

足对那些在内外各种

致病因素影响下
,

大脑机能发生紊乱
,

导致认识
、

情感
、

行为和意志等精神活动不同程度障

碍的疾病的总称
。

它包括三类疾病
: 1

。

精神病 ( Ps yc h os i s

) 即狭义的精神病
,

是指最严 重

的一类精神疾病
,

主要有器质性精神障碍
、

躯体疾病伴发精神病
、

中毒性精神病以及药物酒精

依赖
、

精神分裂症
、

情感性精神障碍
、

偏执性精神病
、

反应性精神障碍等, 2
.

轻性精神障碍

或非精神病精神障碍
,

主要有神经症
、

人格障碍
、

性心理障碍 , 3
.

精神发育迟 滞
。

这 种 分

类
,

址 50 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
。

在 50 年代以前
,
无论是我国的还是外国的精神医学界都把上

述三类精神疾病合称为精神病
,

把重性情神障碍即狭义的精神病称为重性精神 病
,

把 轻 性

精神障碍即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称为轻性精神病
。

但是经过研究
,

外国和我国的许多精神医

学家认为
,

重性精神病与轻性精神病
,

不仅仅是病情的轻重不同
,

还存在着质的差别
,
不宜

都称为精神病
。

这种观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

现在在精神医学界
,

多数 人 已 经 用
“
精神疾病

”

或
“
精神障碍

”

取代
“
精神病

”

作为各类精神疾病的总称
, “

粉神病
”

一般专

指重性精神疾病
。

一些学者还提出用 “ 精神医学
”
的概念取代

“
桔神病学

”

的概念
,

用
“
精



神疾病患者` 的概念取代
“
精神病人` 的概念

。

白在精神医学实践中
,

对非精神病性精神疾
病也给予了比过去更充分的重视

。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

在我国精神医学界以及 法 学
、

社会

学
、

心理学等学科中仍然有人使用广义的
“
精神病

”

概念
,

继续把 “ 精神病
”

分为重性的和轻

性的
,

把精神医学称为 “ 精神病学
” ,

把各类精神疾病患者笼统地称为 “ 精神病人
” 。

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分歧
,

我国司法精神医学界对刑法第 15 条中的 “ 精神病
”

的概念也有

不同的理解
。

一种观点认为
,

刑法第 1 5条中的 “ 精神病
”

是狭义的精神病
,

只包括重性精神

疾病
。

只有患有这类疾病的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犯罪
,

才不负刑事责任
。

而患有其他精神疾病的人犯罪
,

必须负刑事责任
。

另一种观点认为
,

邢法第 15 条中的 “ 精神

病
”

是广义的精神病即精神疾病
,

并非特指某种特殊类型的精神疾病
。

凡是能够使人丧失对

自己行为的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的精神病理过程或状态均应包括在内
。

判定一个精神疾病

患者的利事责任能力
,

关键并不是该病人患有何种精神疾病
,

而是该病人是否在其行为时因

病而丧失对自己行为的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
。

这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应用到司法精神医学

刑事鉴定的实践中
,

造成这样的结果
:
患有非精神病性精神疾病的人犯罪

,

他在甲地可能仅

仅因为所患疾病是非精神病性精神疾病而被鉴定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而在乙地
,

尽管他所

患疾病是非精神病性精神疾病
,

但只要他在犯罪时丧失了辨认或控制能力
,

则会被鉴定为无

刑事责任能力
。

鉴定结果如果为司法机关所接受
,

在处理上则会出现很大的差异
:
在甲地他

和正常人一样被追究邢事责任
,

在乙地则不被追究刑事责任
。

这种现象是与社会主义法制原

则相悖的
,

严重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

在这里
,

不能责怪司法精神医学家们
,

他们在科学上的探索是严谨的
,

在司法精神医学

邢事鉴定的具体工作中是认真的
。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

是刑法第 15 条中的 “ 精神病
”

概念本身不明确
,

以及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没有及时对其作出科学的解释
。

那么
,

刑法第 15

条中的 “ 精神病
”

究竟指的是什么 ? 如何界定其内涵和外延 ? 实际上
,

前面介绍的两种观点

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

笔者认为
,

后一种观点即主张刑法第 15 条中的 “ 精神病
”
是广义

的精神病
,

是所有精神疾病的观点是正确的
。

主要理由是
:

1
.

这种观点符合刑法第 15 条原意
。

据始终参加刑法起草工作的高铭暄教授介绍
,

在起草

这一条规定时
,

有的同志曾提出在
“
精神病人

”

后面增加 “ 或者有其他病态的人
” ,

但多数

同志认为
,

此条文中的 “ 精神病人
”

可以作广义上的理解
,

不必再增加这一句
。

后来采纳了

多数同志的意见
。

②

2
.

我国刑法自50 年代开始起草
,

到 70 年代末方告完成
,
历时二十余载

。

而在此期间
,

我

国精神医学 ( 当时仍被称为 “ 精神病学
”

) 界仍然普遍地在广义上使用
“ 精神病

”

的概念
。

刑法起草制定时受其影响
,

采用广义的精神病概念
,

是自然的
。

在我国
,

把广义的精神病与

狭义的精神病严格区分
,

并且把 ` 精神病
”
限定于狭义的精神病

,

是进入80 年代 以 后 的事

情
。

而用 80 年代的理论去解释 70 年代制定的法律
,

显然是不合适的
。

3
。

最主要的是
,

这种观点符合精神医学的理论与实践
。

不错
,

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因而

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
,

多数是重性精神疾病即狭义的精神病患者
。

这也是一些间

志主张把刑法第 15 条中的
“
精神病

”

限定为狭义的精神病的一个原因
。

但是
,

把非精神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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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患者一概排除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因而无戒事责任能力的人之外
,

并不符合精神
医学的理论与实践

。

精神医学的理论与实践都说明
,

非精神病性精神疾病患者
,

有的也能丧

失辨认和控制能力
,

应该鉴定为无邢事责任能力
。

例如
,

有一农村妇女
,

患瘫症 ( 神经症的

一种
,

非精神病性精神疾病 ) 多年
,

每于生气后常有发作
。

鉴定前 9个月全家煤气中毒
,

两

个儿子死亡
,

其他人经抢救幸免
。

事后患者病情加重
,

经常外跑
、

扒坟
、

哭闹
、

糊涂
。

某 夜

她 “ 外出找儿子
” , “看见有几个大黑鬼拉着她的两个儿子不放

” ,

她 “ 急忙追赶
,

随手操

起一铁棍猛击过去
” ,

结果正中其熟睡的丈夫
,

其夫伤势过重死亡
。

① 这位患者对自己的伤害

行为既不能辨认也不能控制
,

应视为无邢事责任能力
,

不追究邢事责任
。

主张刑法第 15 条中

的 “ 精神病
”

是狭义的精神病的同志担心
,
对 “ 精神病

”

作出广义的解释
,

会导致使具有刑

事责任能力的人被错误地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
,
从而逃避惩罚

。

其实
,

这种担心是不必

要的
。

刑法第 15 条规定得很清楚
,

一个达到法定责任年龄的人犯罪
,

只有同时具 备 两 个 条

件
,

才能不负刑事责任
: 1

.

医学条件— 患有精神疾病 , 2
.

心理学或法学条件— 所患精神

疾病使其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因而犯罪
。

只要严格依据这两个条件
,

就不会把在犯罪时仍有

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
,

无论他是狭义的精神病患者
,

还是非精神病性精神疾病患

者
,

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
,

从而使其逃避惩罚
。

也只有严格依据这两个条件
,

才不会把

在犯罪时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
,

他可能是狭义的精神病患者
,

也可能是非精

神病性精神疾病患者
,

鉴定为有刑事责任能力的
,

从而使其被错误地追究刑事责任
。

为了使刑法第 15 条更加明确
,

不致被误解
,

笔者建议在修改刑法时
,

用 “ 精神疾病
”

的

概念取代现在的 “ 精神病
”

的概念
,
用 a精神疾病患者

”

的概念取代现在的 “ 精神病人
”

的

概念
。

在刑法修改之前
,
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应该尽快对刑法第 15 条中的 “ 精神病

”

的概念

作出广义的解释
。

二
、

关于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责任能力的等级问题

精神疾病患者的病情是不相同的
,

有的严重一些
,

有的轻一些
。

与此相适应
,

精神疾病

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也不相同
,
可以大致划出等级

。

对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责任能力的等级
,

目前在世界各国有三种不同的划分方法
。

1
. “
二分法

” ,

即把精神疾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划分为
“
有

”
和 “

无
”

两个等级
。

根

据这种划分方法
,
精神疾病患者或者有刑事责任能力

,
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

,

不存在第三种

情况
。

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犯罪
,
须按正常人一样处罚 , 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

疾病患者犯罪
,

可以免除处罚
。

苏联等少数国家采用这种划分方法
。

2
.

,’ 三分法
” ,

即把精神疾病患者的邢事责任能力划分为
“
完全

” 、 “
部 分

”

或
“
限

制
” 、 “

无
”

三个等级
。

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犯罪
,

须按正常 人 一 样 处

罚 , 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犯罪
,
可以免除处罚 , 仅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疾

病患者犯罪
,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这种划分方法
。

3
.

近年来在美国的一些州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
二分法

” ,

把精神疾病患者的刑事责任

能力划分为
“
完全

”
和 “ 部分

”

两个等级
,
取消了

“
无

”

这个等级
。

美国以前是采用
“ 三分

法
”

的
,

但在刺杀里根的辛克利被以精神错乱为由判决无罪而引起公众激烈反对后
,

一些州

① 陈学诗等
: 《 司法精神病学刑事鉴定的理论与实践 》 , 《 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

》 19 8 8年第3期
.



通过立法确立了
“ 有精神疾病但亦有罪妙 的原则

,

敏代
“ 精神错乱无责任能力

”
的原则

。

目
前在美国

,
司法精神医学刑事鉴定中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比例很小

,
不到 5肠

。 ① 西欧国家 和

日本
,
对精神疾病患者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与到定

,

也有 日益严峻化的趋势
。

这种
“
二分

法
” ,

遭到精神医学界的批评
。

我国刑法采用的是第一种 “ 二分法
” ,

即把精神疾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划分为 “ 有
”

和 “
无

”

两个等级
。

对这种划分方法
,
我国司法精神医学界持否定态度

,

他们在理论上和实

践中都采用了
“
三分法

” ,

即把精神疾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划分为 “ 完全
” 、 “ 部分

”

和

“ 无
”

三个等级
。

对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没有丧失
,

但也不完全的精神疾病患者
,
一般鉴定

为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

他们的这种划分方法
,

在 19 8 7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司法精神病学

学术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
。 ② 我国的司法部门实际上也接受了这种划分方法

,

对被鉴定为具

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
,
一般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笔者认为
,

这种划分方法

与刑法采用的 “ 二分法
”
相比

,

确实更为可取
。

我国邢法应该顺应实践
,
接受这种实际上 已

经被采用的划分方法
,
并且明确规定

:
精神疾病患者在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明显减

弱的时候犯罪
,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这样做
,

在精神医学上有充足的根据
,
而且并不与

刑法的根本原则相抵捂
。

1
.

客观上在精神正常与精神极不正常即 ,’, 乙神丧失
”
之间

,
确实存在着 ,’, 合神耗弱

”

的

中间状态
。

在中间状态
,

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没有丧失
,
但也不完全

,
与精神正常时相

比
,

明显减弱
。

非精神病性精神疾病在一般情况下
,

都处于这种状态
。

例如
,
露阴癖患者很

多都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对的
,

愿意改正
,

求医心切
,

但又往往控制不住自己
,

有些患

者对此非常烦恼
,

甚至想自杀或割掉自己的生殖器
。

这些人
,
不能说已丧失控制能力

,

但也

不能说具有完全的控制能力
。

即使是严重的精神疾病
,
彼此之间在病情程度上也有差别

,

有

轻有重
。

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的人
,

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处于病情严重期间
,

其病情一般时好

时坏
。

在病情缓解时
,
可能会有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

。

另外也存在这种情况
,
患有严重的

精神疾病的人
,

可能对某种行为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
,

而对另一种行为则有一定的辨认和控

制能力
。

例如
,

精神医学家们发现
,

躁狂症患者虽然情绪高涨
、

性欲亢进
,
可能对妇女有调

戏
、

狠袭行为
,

然而在遭到斥责
、

反杭后
,

极少有进一步的强奸行为
。

他们认为
,

这是因为

躁狂症患者往往保留一定的辨认能力
。

处于中间状态的精神疾病患者犯罪
,
当然不能判定为

无刑事责任能力而任其逍遥法外
,

但也不能判定为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
。

他们犯罪
,
除有

思想品质等方面的原因外
,

还有病理上的原因
。

要求他们对 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 完 全 的 责

任
,
是没有道理的

,

违背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
。

判定他们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

从

轻或者减轻处罚
,

可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

2
.

对照我国刑法中已有的关于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
,

将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明显减

弱的精神疾病患者视为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
,

并不为过
。

我国刑法第 14 条中规定了
“ 己

满 14 岁不满 18 岁的人犯罪
,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

第 16 条规定了 “ 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

人犯罪
,

可以从轻
、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 ”

精神疾病患者当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虽未丧失但

明显减弱时
,

其病残程度可能并不轻于又聋又哑者和盲人
,

其精神活动水平亦可能并不高于

① R a d a .

R
.

T
, 代

对臾国精神病与法律的现状介绍及回答
》 , 《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 1 98 2年第 2期

.

⑧ 贾 谊城主编
: 。

实用司法精神病学 》 ,

第 6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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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甚至 1 4岁的正常人
,

按理也应该视为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

并且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3
.

采用 “ 三分法
”
在我国有良好的实践基础

。

早在刑法实施之前
,

我国司法精神医学界

就采用 “ 三分法
”
了

。

经过长期的实践
,
司法精神医学界对如何确定精神疾病患者的刑事责

任能力等级
,

已经取得丰富的经验
,
并且初步形成一套理论

。

但是司法精神医学界的同志对
“ 三分法

,
在刑法上没有直接的根据深感不安和困惑

,

他们普遍要求刑法作出相应规定
,

使
“ 三分法

”
合法化

。

我国刑法目前所要解决的问题
,

不是要不要采用 “ 三分法
” ,

而是如何

规定 “ 三分法
” 。

还有一个相关间题
, 目前刑法虽然不必规定

,
但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注意

:
对因犯罪而被

判刑的精神疾病患者
,

在进行必要的劳动改造的同时
,
还应该进行精神治疗

。

这些人毕竟是

病人
,

仅靠刑罚不可能把他们改造成正常的人
。

忽视精神治疗
,

可能使他们的病 情 更 加 严

重
。

一旦刑满释放
,
重新犯罪

、

犯更严重的罪的可能性极大
。

解决这个间题的根本办法是设

立罪犯精神医院
,

收容因犯罪而被判邢的精神疾病患者
,

在改造的同时迸行治疗
。

有关部门

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 日程上来
,
尽快使设想变成现实

。

三
、

关于
`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
”

问题

在我国司法精神医学界还有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间题
:
什么是

“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

”
?

从语法角度分析
, “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

”

就是患有 “ 间歇性的精神病
”

的人
,

那么
,

什么是
“ 间歇性的精神病

”
呢? 自刑法颁布后

,
我国司法精神医学界便对这个问题展开 了争论

,
很

多人认为 “ 间歇性的精神病
”
这个概念不好理解

。

笔者认为
,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
,
是

刑法的有关规定在理论上缺乏精神医学的基础
。

1
.

在目前公认的精神疾病中
,

没有 以 “间歇性的精神病
”

为名的疾病
。

与其字面意思相

近的
,

有一种
“
周期性精神病

” 。

这种疾病呈现为周期性发作
,

每次发作症状相同 ( 被称为

复写征候 )
,

而间歇期完全正常
。

但是 “ 周期性精神病
”

显然不是刑法所说的
“
间歇性的精

神病
” ,

因为 “ 周期性精神病
’

的患者多为女性
,

一般与月经周期有关
,
很少发 生 法 律 问

题
。

而且
,

我 国医学界的多数同志认为
, “ 周期性精神病

”
主要见于精神分裂症

、

躁郁症
、

撼病等精神疾病中
,

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疾病单元
。 ①

2
.

除 “ 周期性精神病
”
外

,

目前没有一种精神疾病被称为
“
间歇性

”

的
。

虽然在精神分

裂症
、

躁郁症
、

疮病等精神疾病中存在间歇发作的情况
,

但精神医学没有将这 些 疾 病 称为
“
间歇性

”

的
。

这是因为
,

这些疾病的患者并不都是间歇发作的
,

间 歇 发 作 的 只 J走一 部

分
,

甚至是一小部分
。

不能以偏概全
,

仅仅根据这些疾病中存在间歇发作的情况
,

便将这些

疾病称为
“
间歇性

”

的
。

当然
,

搞清楚哪些精神疾病存在问歇发作的情况
,

哪些精神疾病不

存在间歇发作的情况
,

哪些精神疾病患者是间歇发作的
,

哪些精神疾病患者不是 间 歇 发 作

的
,

对准确地判断精神疾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
,
是很重要的

。

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

不能

说明
“
间歇性的精神病

”

和 “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
”

的概念是符合精神医学的
。

刑法第 15 条既

然是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作出规定
,

就应该使用精神医学的概念
,

至少是精神医

学界能够理解的概念
。

否则
,

司法精神医学刑事鉴定工作就会处于混乱
。

根据精神医学的理

论
,

笔者建议用
“
间歇发病的精神疾病患者

”

的概念取代 “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
”

的概念
。

① 北京医学院主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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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刑法第 15 条第 2款不仅存在概念不清的缺陷
。

另一个问题是
,

这一条款单独存在的

的必要性不足
。 “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
”

(
“
间歇发病的精神疾病患者

,

) 在
“
精神正常

”

的

时候犯罪
,
应当负刑事责任

,

这无疑是正确的
。

关键是如何判定 “ 精神正常
” 。

间歇发病的

精神疾病患者在间歇期并不都是
“
精神正常

”
的

,

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间歇期间的精神状况

很难达到正常人的水平
。

不能根据精神疾病患者是否处在间歇期而判定其精神正常与否
。

判

定精神疾病患者在间歇期是否精神正常的标准
,

与判定精神疾病患者在其他时候是否精神正

常的标准一样
,

就是看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达到什么程度
。

如果辨认能力和控 制能 力 完

全
,

就是精神正常 , 如果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减弱
,

就是心神耗弱 , 如果辨认能力和控制能

力丧失
,

就是心神丧失
。

刑法第 15 条第 2款的完整意思是
:
间歇发病的精神病患者在能 够 辨

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犯罪
,

应当负刑事责任
。

实际上
,

这个意思已经包含在刑法第 15

条第 1款
“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

,

不负刑 事 责

任
”
的规定中

。

第 15 条第 1款规定从相反的角度来说
,

就是
“
精神病人在能够辨认或者 控 制

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
,

应当负邢事责任
, 。 “ 精神病人

”

( 精神疾病患者 ) 当然

应该包括
“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

”

( 间歇发病的精神疾病患者 )
。

刑法第 15 条第 2款的规 定 是

对第 1款的重复
,

除起到强调作用外
,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

完全可以不要
。

四
、

结 语

归纳上述几点意见
,

并根据其他同志对刑法第 15 条第 3款提出的应当明确地把生理性醉酒

和病理性醉酒 区分开来的意见
,

建议对刑法第 15 条作出修改
。

修改之后的条文是这样的
: “

精

神疾病患者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
,

不负刑事责任 , 但是

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
。

精神疾病患者在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

力明显减弱的时候犯罪
,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生理性醉酒的人犯罪
,

应当负刑事责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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